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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视域中白族民歌的田野研究
———以剑川县石龙村的白曲界定及民俗阐释为例

●朱 刚

摘 要：既有的白族民歌研究，多从传统的文学或文本研究范式出发，以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框架为参照，对白
族民歌在文学意义上所体现的各种特点进行总结，而这种在书写范式投射下的学理抽绎，在某种程
度上可能遮蔽了白族民歌在民间的原生样貌。通过引入口头传统田野研究的方法，对白族民歌的文
类属性进行分析，力争在民族志描述的基础上还原白族民歌在民间的实有状态，并对现有的白族民
歌分类系统进行反思，概括并提出白族民歌分类的新观点。

关键词：白族文学；白曲；口头传统；文类；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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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朱刚，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邮编：100732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作为口头传统的白族民

歌一直被视作白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对

应的，在白族文学史这样的学术话语之中，白族民歌

被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也进一步被视为白族口头

民俗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样的学术谱系中，白族民

歌的研究也一直受困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
二元对立，长期被一种“书写的”或“文学的”研究范

式左右，而这种在书写范式投射下的学理抽绎，在某

种程度上或遮蔽或扭曲了白族民歌实有的存在状

态。我们看到的是与书面文化严整对应的、抽象的口

头文化规则，看不到口头传统实际的运作及生态系

统，民间文化的精髓在各种文学式的描述性文字中

被一笔带过，留下的只是一副学者精心勾勒的骨架。
从口头传统研究的眼光看来，这样的理论建构

由于其局限性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失。原因在于，既

有的白族文学研究多从外部出发，偏重民歌的内容

或形式研究，并将其限制于文本研究的框架之内，以

传统的书面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解析。具

言之，白族学界的民歌研究基本上以汉语语言文学

研究为参照模式，缺乏口头传统和民俗学的视角。相

关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为白族民歌提炼出了一副精致

工整的“骨架”，而勾连其民俗生活表情和民间生命

情态的文化命脉，则已在这样的整合过程中流失殆

尽，以致白族民歌成为白族文学“展厅”中一块干枯

的“文化标本”。①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白曲研究

白曲是白族地区最为常见的民间艺术与口头表

达形式，白族人民生活的各种场景都投射其中，几乎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白族人生活的活态

百科全书。同时，白曲也是白族审美观念的体现，是

白族文化心理的外化形式，承载了白族传统文化的

社会功能。纵观自 1982 年以来的白曲研究，可以看

到过去在白曲学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白族

调”一词来指称本文的研究对象白曲。白曲在白语中

的发音为“baipkv”，“baip”在该词中意为“白族”，“kv”
指的是歌或者曲子，直接对译过来就是“白族歌曲”
的意思，简称为“白曲”。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将“baipkv”译为“白族调”，多少反映了传统研究

视角的局限。
《白族文学史》一书当为白族文学研究文献中使

用“白族调”译法的先例之一。以笔者所见，尚无从断

定“白族调”一词的译法是否为该书所首创。但从笔

者所接触到的有限的材料而言，自该书刊行一来，所

有介绍白曲的文章或书籍中都沿用了“白族调”的译

法。鉴于该书在白族文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我们大

体可以判断：即使“白族调”非其所首创，但至少也赋

予了它合法性和权威性，后人以此为凭，因袭至今。
该书的初稿写就于 1956 年，是响应国家组织的少数

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的部署而形成的成果，它凸

显了共产党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也体现了白族在社

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所以，白曲的翻译采用了突出

族别特征的译法，“白族”二字跃然纸上。将“baip”译
为白族本无可厚非，但是将“kv”译为“调”就未免有失

偏颇了。“调”主要指“山花体”的体式和乐式，强调白

曲在结构和音乐上的特征。这当然是一种外部的视

①朱刚《从传统到个人：石龙白曲的传承机制及诗学法则探析》，《民族艺术》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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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视域中白族民歌的田野研究

角，只看重表面区别，看不到深层联系。而通过研究

可以发现，二者作为基本的元素，是白族文学内部的

很多文类所共享的。
《白族文学史》认为①，白族的民间诗歌种类很

多，“白族调”通常指用白族话唱的“三七七五、七七

七五”格式的短调。“这种调子是白族诗歌中最基本

的一种”，“是在白族人民当中流行极为普遍的一种

道地的白族民歌，几乎人人都会唱，调子的蕴含量极

丰富，反映的生活面也很广”。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

该书认为剑川白曲格律比较严谨，一般都是“三七七

五”或“七七七五”的格式。第一句是调引，通常是三

字，也有七字的。每首八句，四句为一段，押韵押二四

句，第一句有限韵的作用，必须押韵，其余三五七句

可以不押。
在此之后，尹明举所作《试探白族民歌的艺术风

格》②一文虽然在大的框架上没有脱离《白族文学史》
以来的白曲研究，但在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分析上都

有所推进。在内容研究方面，作者对于白族民歌在构

思和表达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有不同的认识。
他认为，虽然白族接触汉文化较早，但是白曲却保存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白族没有文字，所以不能像书面

文学高度发达的汉族那样利用“赋比兴”的巧妙运用

来营造一个完整的意境。相反，白曲则习惯于选择单

一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情节来完成构思。同时，由

于白语中的集合名词和抽象概念不足，所以也只能

使用对情景的细节描述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这

就造成了白曲简洁明快、直抒其事的风格。笔者认

为，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口头传统理论

对于口传文化的基本认识。尤其是瓦尔特·翁（Walter

Ong）关于口头思维特征的概括，他提到的“整体而非

局部”、“情景而非抽象”的特点③，与该文作者所说的白

族民歌在构思与表达方式上的特点有不谋而合之妙。
对于白曲在格律、结构、句式上的形式特点，尹

明举的这篇文章也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白族民歌

有严格的格律限制，诗行的音节只能是“三七七五”
或“七七七五”等“三七一五”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基

本上已成定论。但他认为，人们往往忽视白曲内在的

格律，即每首歌必须分为上下两节，不能少于七行。
其规律是：“上节写景、写事，下节铺陈、渲染，再进一

步深化、点题”，基本上遵循“起、承、转、合”的规律。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创见，但是在具体的田野调查

中却不易验证。因为一般的歌手大多不通文墨，他们

不用刻意按照文人规则行事。所以，这“起、承、转、
合”的规律只能作为文艺工作者鉴赏之用。另外，从

文章的行文来看，其从头到尾都没有对白曲进行界

定。在其叙述中，白曲就是白族民歌，白曲涵盖了所

有使用“山花体”体式的民歌形式，是一种广义上的

白曲。
上面摘述的著述当属白族文学研究界的代表性

观点，客观地说，其无一例外地因袭了《白族文学史》
以来的研究范式，其影响之深远甚至波及到了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的白曲研究，比如《白族》（1990）、《白

族民间歌谣集成》（1997）、《白族文化大观》（1999）等

出版物，有关白曲的论述依然沿用《白族文学史》及

《白族文学史史略》的有关看法。在此之后，段伶的研

究开辟出了白曲研究的新视野。段伶自 1981 年起先

后发表的《白族民歌的句式、韵式及其他》、《白语诗

韵》、《白语诗韵初探》等文章，突破了《白族文学史》
以来的研究范式。他一改过去文学研究的单一路数，

结合语言学和音乐学的角度另辟蹊径，创造性地提

出了白曲的高低律。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反复修改，

于 1996 年将比较成熟的白曲研究成果集结为《白族

曲词格律通论》一书(以下简称《通论》)，成为迄今为

止有关白族民间诗歌诗律最完整、最系统的学术著

作。由于现有的白族民歌研究多偏重于“思想内容”，
形式上的特征如音韵规律几乎无人关注，该书的出

现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
在段伶的研究之前，白曲“平仄律”的观点几乎

已成定论。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白族民歌

集》一书，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白曲运用声调的特

殊性及其造就音韵美的特点，进而认为这是声调的

平仄造成的，是一种“平仄律”。《白族文学史》给出了

具体解释，“一、三、五…… .句末是仄声，二、四、六

…….句末是平声，形成仄平相间的韵式，也有平仄相

间的韵式”。有的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给白语声

调定下了调值，认为“平声调值分别为 32、22、11、24；

仄声调值分别为 55、42、31”，有单、双句仄起平收和

平起仄收的宽严二式④。针对这样的观点，段伶在《通

论》一书中援引王力先生对平仄的阐释，认为平仄概

念从古至今还是“设想”，运用中古汉语诗律如此模

糊的概念来分析白曲是比较勉强的。同时，24 调是上

升的不平型，不该为平；55 调是不升不降型，也不该

为仄，这样看来白曲中根本不存在“平仄律”⑤。
平仄律的看法是一种典型的汉语言文学研究的

眼光，是研究者用汉语诗词的平仄来考察白曲的结

果。通过新范式的引进，《通论》一书也扩大了白曲研

究的视野。作者主张，白曲的曲词格律处于多学科的

交叉点，与语言、文学和音乐的关系密切，研究时应

①张福三、傅光宇《白族文学史》（修订版），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38-274 页。
②尹明举《试探白族民歌的艺术风格》，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论集》第一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

版）1982 年，第 251-259 页。
③[美]瓦尔特·翁《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张海洋译，《民族文学研究》2000 年增刊，总第 79 期，第 18-31 页。
④《白族“山花体”格律》，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转引自段伶《白族曲词格律通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41 页。
⑤段伶《白族曲词格律通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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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该使用语言学、音乐学、文学中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由于自身的语言学背景，作者特别强调研究白曲要

从白语出发，考察各种各样的曲词语音、词句之间的

内在联系，求证它们之间的音韵和句式的格局和规

律①。从语言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口头传统研

究的理论视角———抛开白曲的具体内容，研究白曲

的音韵格律法则。也正是得益于深入的研究，该书对

白曲的研究对象作了清楚的限定。作者认为白曲是

白族民歌的一种类型，是群众性的、异口同声的歌唱

艺术，不是个人表演的歌唱艺术，也不是所有白族民

歌的代称。
从上述学术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既

有的研究对白曲作出了一定的抽象和概括，也在某

种程度上对白曲的文类特性作出了部分说明，但是

其对白曲在民间的实际存在状况却没有给予太多关

注。我们从这样的论述中既听不到来自民间的声音，

也看不到相关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知识，这直接导致

学者的理论抽绎显得过于抽象，使外部读者迷失于

复杂的规则描述和结构阐释中。因此，本文将通过具

体的石龙白曲的文类属性分析，管窥白族民歌的基

本特点，力争还原出白曲的民俗涵义和文化样貌，为

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初步的基础。

二、白曲的基本属性及文类界定：以石龙村为例

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剑川县石宝山西部，距剑川

县城 30 公里，为典型的白族聚居村落，白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 90%以上。石龙村是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完

整的一个村落，拥有比较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以及

相对完好的口承文化内容，本土文化要素保留较多。
由于交通闭塞，历史上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石龙白族

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较小，因而大量的民

俗事象得以保留。石龙村的白曲形式严谨、格律固

定，基本句式为“七七七五”的山花体形式。其最常见

的演唱形式为男女对唱，也可独唱。独唱的曲目大多

数为固定流传的曲目，对唱则要根据对方内容进行

即兴创作，以意蕴深长、合辙押韵为佳。伴奏使用龙

头三弦，由男性弹奏。白曲一词并不能指代所有的石

龙民歌，当为其中有限的一部分。在石龙，以演唱形

式展开的文艺门类有白曲、本子曲、祭文、儿歌、小调

等。在民间，由于没有统一固定的分类标准，这几个

门类之间处于混沌未分的局面。在白族学界，由于这

几个门类共享山花体的体式，甚至有的还共享相同

的音乐调式，学者们也未能对其做出明确而清晰的

划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我们有必要将白曲与其他

易混的文类区别开来。
在石龙村，“白库”（baipkv）一词确实可以指代所

有的民歌，但在具体使用时专有所指，即限定在男女

对唱活动中所演唱的歌谣。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实

验，选择一段具体的本子曲、白曲或者小调给接受调

查的村民听，然后问他们听到的歌谣属于哪一类？结

果，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村民都无一例外地使用“白

库”一词来作为答案。其中，有一部分对传统有较深

了解的村民，在听到相应的内容后会稍加解释，指出

所听内容的曲名或者来源。然后，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再问村民（当然是另外的被访者）会不会唱白曲，若

是会的话就请唱一个。这样得到的结果却令人大出

意料，几乎所有的人都以《小心肝》等经典的传统情

歌作为答案。在此，为了达到分类的目的，我们先从

内涵到外延对白曲加以概括，然后再反过来，从外延

回到内涵，以白曲的具体形式来反证白曲的内涵，这

样一个来回印证的过程。结果显示，当我们要求老百

姓对一些对象进行概括时，他们会用其中最大的一

类来涵盖所有的对象；当我们要求他们对这一类做

出具体说明时，他们又清楚地知道类与类之间的界

限，不会掺杂进来其他的类别。所以，我们的工作就

变成将原来大而模糊的集合概念切割为一些更小的

单位，经由部分的界定反证整体的边界。
具体分析石龙的民间观念，人们的确没有去明

确区分白曲与其他相近文类的关系，但是人们在使

用“白库”一词时却一定是有所指的。人们清楚地知

道“白库”一词指的是什么，但是要他们将白曲从其

他类似的文类中挑出来，他们却无能为力。这并不是

因为他们不能够，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

些东西之间的差别，而这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

活。民间并不像科学的研究者那样需要对所指称的

对象进行严格划分，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并不需要

做出这样的区分。但是，在他们的脑中这些事物彼此

之间又有着明确但不可言说的区别，在脑子深处他

们不会将其混为一谈———但在言语中他们又无法做

出区别。
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来自歌手的帮助。作为承

载传统的个体，他们对白曲有着高于常人的认识，通

过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做出合乎

实际的界定。在与歌手的访谈中我们发现，歌手自己

是能够对白曲作出清楚区分的。

问：是不是在白语里面，白库一词是不是包括了
所有像本子曲、情曲这样的形式？

李根繁：嗯，白库两个字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形
式。

村民：白库两个字就类似我们说的唱歌。
李根繁：对，就是我们说的唱歌了。
问：那在这个词下面是不是还有你们自己的分

类呢？
李根繁：白曲下面就分为传统的本子曲了，还有

“出门调”，“五更曲”，无情曲、有情曲。

①段伶《白族曲词格律通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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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视域中白族民歌的田野研究

问：出门调是本子曲吗？本子曲包括哪些内容？
李根繁：本子曲包括了“五更曲、出门调”这些。

我看，还有“烟鬼叹”，“李四维告御状”，它们反映的
年代比较长了，年代越长的就属于传统的本子曲。好
像我现在能编出来比较长的，反映现在的生活生产
等各方面的本子曲，就不叫传统的本子曲。

问：有情曲和无情曲是不是和本子曲属于同一
个级别？

李根繁：情曲反映的内容和本子曲不一定一样，
情曲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特别像我们唱白族调，
反映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特别反映的就是这个
意思。

李福元：本子曲就是有本子的那些歌，基本上写
下来的，有本可以查。但是情曲、丑曲那些就查不着
了。本子曲也就是有故事在里面，反映一种比较大的
思想在里面。

李根繁：具体点，也就是你称它为一个本子曲，
也就是有始就有终，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曲却不
是有始有终的，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两个人可以对情
曲，但是本子曲是有个起头有个落尾的。你要讲一个
故事，这个故事就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本子曲本身
就是叙事的。

问：现在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归在本子曲和情
曲这两大类里？

李根繁：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儿歌，儿
歌没有固定的格式，几句都可以，但要讲究押韵。白
曲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官方的分类。①

从上面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歌手将情曲与

本子曲作出了很清晰的划分———白曲是用来表达感

情的，本子曲重在叙事，故事性强。此外，从其他大量

的访谈中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石龙人认为白曲一

般就是指男女之间对的歌曲，内容基本上都是男女

之情。虽然从广义上来讲白曲一词也能把本子曲等

与情歌调式相同的演唱形式包含在内，但白曲最主

要是指情曲。
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说认清白曲

与本子曲等文类之间的界限存在一定难度的话，那

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把整体与局部划分开，而是将

本属于不同层面的概念进行了比较。而且，这些概念

本来是否属于不同层面也值得商榷。举个不太恰当

的例子，这就等于在四川大凉山将彝族与撒尼人放

在一起进行比较。本来两个概念之间是不存在可比

性的，但是考虑到彝族一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由不同地方的支系构成，内部具有一定差异性和可

比性。在凉山特定的语境下，彝族又特指在数量上为

多的诺苏支系。这样，通过特别限定，我们就能将问

题加以演绎转化，使问题限定为诺苏支系与撒尼支

系之间的比较。演绎以后的问题并非与原来的问题

毫不相关，通过两个支系的比较我们反过来可以质

疑原来的观念———彝族本身很可能也是一个建构的

概念，其能否涵盖那么多支系也未有定论②。如此看

来，只要我们对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结合地方性知

识，就可以将原来似乎不可比较的概念放在一个层

面进行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推动概念体系的发展。
这个例子还提示我们：对原有概念或定论不加

考虑便加以使用是否合适？结合弗里对南斯拉夫口

头诗人关于“词”的概念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对原

来的概念未经审查就加以使用，往往会导致错误的

结论。弗里认为，口头诗歌研究就像一场与某些根深

蒂固的观念信条发生的正面碰撞，我们必须一开始

就要重新考虑口头艺术最基本的前提，审视原本未

经审视的假设。在“词”的特例中，学者们都会不由自

主地为其强加上他们的规则和特定的意义结构。这

就意味着我们把日常用来创作、解释书写和印刷语

言的法则强加于口头艺术之上。“学者们常常是天真

地忽视了这种区别而栽了大跟头。”有时学者们还常

常指责那些歌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结果却用自

己的语言错误地评判了他们③。由此看来，在进行白

曲研究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接受原有的论断，要用

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来审视其中的各种现象。
再回到白曲的界定，若是我们考虑到石龙地方

在使用“白库”一词时的所指的话，很容易就能将白

曲与其他易混的文类相区别开来。首先，以情曲特指

白曲，则白曲与本子曲的区别就很明显了。本子曲与

白曲本来不容易区分，因为二者在音乐、句式、唱腔

上基本一模一样。同时，二者还有很强的互文性，白

曲创编中经常使用本子曲里的固定表达来达到修辞

目的。但它们一个重抒情一个重叙事，白曲属于即兴

的抒情创作，男女之间临时的情绪表达根本无从回

溯；本子曲有确实的底本存在，个人不过是艺术性地

“照本宣科”④。加之本子曲属于个人表演性质的曲艺

形式，与白曲众口一致的演唱方式还是相去甚远。其

次，白曲与小调。小调属于流传于民间的短小的民歌

形式，如《泥鳅调》、《白月亮》、《背盐调》、《十二月调》
等。有的小调虽然在体式上属于山花体，但在音乐上

五花八门，不具有统一的调式。与白曲相比，小调是

一些固定的歌曲。虽然白曲也有相当一部分传统的

成分，但歌手在演唱小调时无法即兴发挥，这是二者

最大的区别。第三，白曲与儿歌、祭文等。白祭文主要

①被访者：李根繁、李福元；协力人：赵春旺；时间：2011 年 3 月 20 日；地点：石龙村

②[美]郝瑞(Stevan 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区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8-59 页。
③Foley, John Miles. How to Read an Oral Poem, Urbana and Chig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p15.
④据笔者调查，本子曲虽有底本，但在实际表演中歌手一般不看底本，否则会被视作学艺不精，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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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笛子和三弦作为伴奏加以演唱。儿歌就更不规则

了，字数可多可少，押不押韵均可。二者与白曲，也就

是情曲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
综上所述，白曲在石龙指的就是情曲，是一种以

三弦为伴奏、以山花体为基本形式、以男女对唱为基

本模式、音乐调式单一的民间口头形式。白曲与别的

民间文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个体特征突出，在理

论和实际上都具有成为单独文类的品质。但是，出于

理论上更深的考虑，我们却不能就此用情曲来取代

白曲来直接指称我们的研究对象。首先，用白曲取代

原来的“白族调”，目的是明确“白库”的能指与所指

之间的关系。白族民间存在同调异体、一调同体和多

种歌唱门类并存的现象，尤其是山花体，几乎所有的

艺术门类都在使用。“白族调”一词在使用上过于笼

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个词包括白族所有的

歌唱形式。所以我们提倡用“白曲”一词来代替“白族

调”，用以指称区别于大本曲、本子曲、吹吹腔、对口

山歌、小调等文类，并使用山花体来进行创作的白族

民歌形式。其次，对白曲作出界定，为白族口头传统

研究的概念体系作出理论探索。根据石龙村的地方

性知识，白曲特指情歌传统，是当地民歌中数量最

多、艺术价值较高的类别之一。通过本文的相关论

述，我们将对白曲的外部边界和内部机制作出民族

志的叙事阐释，以此为基础，通过进一步的比较研

究，在白族口头传统研究中从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界

定白曲的概念。

三、石龙白曲的地方性知识及民俗涵义

在石龙所有的歌唱形式按内容是否带有“情”的
成分可以分为“好曲”（hutkv）和“情曲”（holhhexkv）。
好曲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场合演唱，主要指“本子

曲”（bentzixkv） 一类带有劝谕和教化性质的艺术形

式。情曲也就是本文限定的研究对象“白曲”，却有着

特殊的文化规则和演唱场合，也形成了相应的一套

民俗行为轨范：人们在家里和村中不能唱白曲，只能

在村外和山上等远离家的地方唱；有异性亲戚在场

的情况下不能唱，只能在同辈异性和同性群体中唱；

守孝期间也严禁唱白曲。
白曲的演唱禁忌与石龙的风俗和道德观念有密

切关系。在文化风俗上，石龙当地人比较讲究礼节，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比较“文明”①。这种风俗直接

投射于语言上，就是石龙白族话中脏话的成分较少，

日常交流中较多地使用敬语。具体到白曲，如果话语

里沾上了情的成分，内容就变成不健康、不“文明”的
了。所以，人们一般认为唱曲的人皆属下等，社会上

地位最低的就是抬轿子的和唱戏、唱曲的人，只有最

不成器的人才会干那种事情。在道德观念上，石龙人

家教严格，十分看重长幼尊卑的道德观念。长辈在

场，小辈的言行要极为约束，在态度上要尊敬长辈，

在生活细节中也要体现出对长辈的敬重。在长辈面

前不能说脏话，还必须使用敬语敬称。家里最为忌讳

的就是在异性长辈在场的情况下毫无隐讳地谈论男

女之情，其严重程度堪比乱伦。所以石龙人都要到野

外没有亲戚在场的地方，才能毫不顾忌地放开歌喉。
石宝山是最佳的演唱地，山上树木葱茏，遮天蔽日，

男女对唱时互相看不见对方，正好可以抛却羞愧之

情大胆唱曲。石宝山上的对唱并非无所顾忌，唱曲之

人一旦察觉附近有亲戚或长辈便会马上停止，哪怕

彼此都还没有照面②。
村民作为行为的主体当然是白曲演唱的传承和

传播载体。白曲演唱者并没有年龄、职业、性别、地位

的划分，只要个人愿意，所有人都能演唱白曲。但是，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唱白曲，也不是所有人

都能唱好白曲。一个好的演唱者通常要具备以下两

方面的素质，口才和肚才。口才、肚才是一种民间的

评价方式。口才主要强调演唱者声音方面的才能，包

括唱腔、音质、音准、音高、咬字、节奏感等音声范型。
与惯常观念不太一样的是，民间对口才的强调主要

落脚于唱腔、咬字、节奏，于音高、音准、音质等通常

比较受重视的要素则不太关注。我们推测，原因可能

在于白曲归根到底是一种交流方式，比起音声范型

来说，意义模式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所以类似音高

这样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评价标准，民间却认为无

关宏旨。
在调查中，无论是歌手还是老百姓，强调最多的

是唱腔，一首白曲在音响上好听与否主要取决于唱

腔。唱腔本来是个比较抽象、经过艺术总结的术语，

也被民间所使用，不过他们只是借用一个词语来代

替脑中那一套关于唱腔的知识罢了，唱腔一词究竟

是什么意义对于他们却不甚重要。通过与歌手的访

谈我们知道，石龙白曲的唱腔指的是韵脚、衬词、节
奏。韵脚是首要原则，第一句白曲出口以后，下面的

句子都要照着最后一个字的韵脚来押韵，否则就算

①“文明”一词确为当地人的直接表述。据笔者推测，“文明”当为规矩的同义词。
②笔者认为在石龙，“文明”二字所代表的规则虽是村民行动主要的参照系，但其所指定的行为规范是有地理和心理边界的，主要以家庭或是更

大的家庭范畴社区，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人们在“家”的范围内，行为必须符合“文明”的要求；一旦脱离“家”的范

围，不符合“文明”的行为才能出现。在“家”里，行为必须合法，“家”里的行为不能作为参考衡量“家”外的行为。“家”外的行为是一种反结构

的文化现象，在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存在空间，它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家”里的规范。这里“家”的观念不单指地理上的范围划定，也指人们心里

的认同。在上面的例子中，就算地点已出于“家”的范围之外，但只要有亲戚在，心理中“家”的观念又发生联想，并重新构成发挥制约作用。在

“家”之外，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要自由得多，这从丑曲（情曲中的一类）中淫秽难言的内容可见一斑。“家”之外的典型就是石宝山歌会，其作

为白曲演唱的盛会，具有类似狂欢节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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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失败。衬词则是一些虚词，没有实际意义，却是白曲

好听与否的关节所在。好的歌手会在恰当的地方加

上恰当的衬词，以配合三弦的音声范型，从而使得一

首白曲流畅而富有韵味。对青年歌手来说，学习白曲

最关键的就在于衬词。节奏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但却是传统唱法与现代唱法的主要区别。白曲舞台

化以后，为适应表演需要，原来悠长缓慢的节奏被大

大加快。对老年听众来讲，现代白曲不如传统白曲那

么有味道，容他们慢慢品味了。肚才强调的是意义模

式，有肚才的人往往在即兴对唱中巧舌如簧、妙语连

珠，使听众深深陶醉在歌手构造的一个个场景中。
根据我们的观察，白曲演唱的主要方式可以界

定为男女在三弦伴奏下以即兴对唱进行唱和的交流

模式。白曲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意，主要在男女之

间展开，但也不排除男男、女女或者群体之间的对

唱。同性之间的白曲对唱主要是为了娱乐，人们在干

活或闲聊时为了调节气氛，往往会采用白曲互相嬉

戏打闹，然后大家一笑了之。还有一种情况，正在学

曲的年轻男子或女子为了提高技艺，在各自的性别

群体中也经常模拟对唱，以达到练习和学习的目的。
白曲的演唱并不一定需要三弦，在很多情况下白曲

的对唱是没有伴奏的。在白曲的主要演唱场景中，除

了歌会以外大部分属于生产生活场景，不方便携带

三弦。所以除非是歌会，或是男方早有准备，一般男

女偶遇对歌仅采用清唱。但是三弦对于白曲演唱的

作用还是很明显的，石龙民间有说法，唱曲无三弦就

像做菜不放油，认为没有三弦伴奏的白曲不好听，以

此来说明三弦对白曲艺术效果的提升作用。
白曲对于石龙人是一种艺术性的交流方式，主

要用于男女之间交流感情。白曲的作用更偏重于娱

乐和调节气氛，在题材上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白曲

的内容大多是令人愉快的，人没有心情的时候就没

有办法唱曲。只要心情愉快，加上优秀对手的激发，

好的句子和构思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反过来又

会使气氛更热烈，将对歌活动一步步推向高潮。对于

石龙人如此沉醉于白曲对唱所带来的愉悦，外来者

是很难理解的。现实中的情况是，好的歌手若是遇上

了技艺高超的对手，往往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持续对

歌几天几夜也乐此不疲。在一旁听曲的群众也久久

不舍离去，在歌手营造的意境中享受着语言带来的

快乐。甚至，有些情深意切的歌者还结成情侣关系，

在家庭之外保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感情。这大概

就是白曲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情爱和欢愉总是人

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余 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对石龙白曲的内涵有了

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为将来的分析建立起了一个特

定的文化场域。我们认为，以往研究的缺憾，并非不

具备内在的分析眼光，反而是外在的关联研究的工

作没有做透。原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思想内容”的
浅表描述上，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提纲式的研究，只

对研究者的学术预设或主要关注点进行调查取证，

没有文化整体分析的视角，也认识不到民间文化表

达形式背后的文化空间及其演述场域。而演述场域

若是搭建不起来，或者说文化表达形式的内在肌理

与文化空间的外在联系之间出现了缺环，我们便不

能奢望这样的研究能够提供科学性的学理分析。正

如自然科学中的试验报告，只有实验者为读者详细

而严格地描述实验时发生的条件，相关的结果才具

有可信度。相关条件或许是一种纯粹的外部描述，但

是对于内部分析而言却有莫大的关系。遵从相同的

科学理路，我们在进行文化描述时也应该采取整体

分析的方法，而这正是过往研究所欠缺的。
此外，在抽象的学术抽绎和现实的民族志分析

之间，我们看到了书面和口头的研究范式所带来的

不同阐释结果。相比传统的文学研究，口头传统的研

究和分析更加切近于民间文化传统和民俗生活过

程，也更有利于还原民俗事项在民间实在的存有状

态。口头传统研究并不是基于口头与书面截然二分

的研究范式，亦不在口头的视野中排斥书面传统的

所有成果。反之，口头传统研究立足于民俗文化的田

野作业，通过反思书面范式影响下所总结得出的固

有洞见，揭示传统的书面文学研究可能忽视的各个

方面，同时审视原有未经审视的理论假设。口头传统

是一门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以“口头程式理论”为核

心框架的口头诗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多达 150 种

语言传统中得到了验证。同时，口头诗学的理论体系

具有很强的“威力”，希腊史诗传统、古英语史诗传

统、北欧萨迦传统、印度史诗传统等研究工作，无一

不在口头诗学的烛照下取得巨大的理论突破。①本文

的写作，主要借鉴了口头传统的范式，通过个案研究

的方法，结合相关的学术史进行梳理，以文化表达形

式的外部联系为出发点，通过对石龙白曲的文化空

间、文类特性、民俗实践等方面的分析，为白曲演述

传统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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